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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联合体声明函


致: 中日友好医院         
我司（公司全称）：                       具备中日友好医院科研物资采购管理服务平台内所有产品的生产制造及销售资质，我单位承诺此次投标属于非联合体投标，本公司对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特此承诺，


*公司全称:                  （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